
中 国 人 民 保 险 集团股份 有 限公 司 “人 保财 险 电动 公 务 车 采

购 项 目 第 0 1 包： 轿 车 型” 招 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人保财险电动公务车采购项目第01包：轿车型(项目编号：0747-246

1SCCZC599/01) 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批准并落实

资金，组织本项目的相关招标工作，采购合同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人保财险”) 根据中标结果与中标人签署。现委托中化商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招标代理机构”) 进行公开招标，有意向且具有提供标的物能力的潜在投标人 (以

下简称“投标人”)可前来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三、投标人资格要

2.1项目名称：人保财险电动公务车采购项目第 01包：轿车型。

2.2招标范围：人保财险公司总部 2023年度拟采购6台纯电动公务用车，本包件

采购轿车型3台，并随纯电动公务用车一并统筹集采3个自有充电桩，安装在总部大

楼 P1层，其中快充1个，慢充2个。轿车型公务用车购车单价(不含购置税等)不超

过28万。各包件允许兼投兼中。具体内容及要求见第五章技术规范书。

2.3项目性质：货物。

2.4标 包划分：本项目共2个标包，本招标文件为第01包。各包件允许兼投兼中。

2.5服务期限：1年。

2.6实施地点：北京。

求

3.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

能力，投标人如为企业法人，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投标人如为事业单位或其他

组织，须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登记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复

印件) ;

3.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 2022年度或2023年度经

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至少包含会计师事务所或

审计机构签章页、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利润表)或开标日前6个 月内开

具的银行资信证明。








